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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藥學院(以下簡稱本院)為有效落實實驗室溶媒之妥善處理，依環保安全衛生法令『勞

工安全衛生法』、『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』、『空氣污染防制法』、『廢棄物清理法』、『水污

染防治法』、『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』及『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』規定，特訂定

『中國醫藥大學藥學院溶媒室管理辦法』，以下簡稱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管理之溶媒，僅限實驗室因研究所需之溶液及實驗後產生之廢液。 

第三條 本院於互助大樓 10 樓設置獨立空間作為溶媒室(以下簡稱本室)，各研究室可依照『中

國醫藥大學藥學院溶媒室使用規定』（附件）存放所需之溶媒。 

第四條 本室設置管理員一名，任期一年，由『中國醫藥大學藥學院溶媒管理委員會』(以下簡

稱本委員會)指派，該管理員負責人員進出管制、溶媒存量查核，並與本校環安室聯絡

廢液清除事宜，原則上每週清運廢液一次。 

第五條 進出本室之運作人員必須於『藥學院溶媒室管理紀錄簿』確實登記，並依規定放置或領

取之溶媒數量。 

第六條 實驗室廢液必須符合本校『中國醫藥大學實驗廢液分類方式』之規定，貼妥廢液分類標

籤，使用標準容器，廢液不得溢漏及分層，並放置於本室廢液區，存放之實驗室負有清

運之責。 

第七條 本室內嚴禁吸煙，飲食，非實驗相關人員嚴禁進入本室，各研究室溶媒運作人必需接受

本校相關教育訓練，熟讀並遵守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工作守則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委員會議通過後陳請院長公告實施，修定時亦同。 


